公示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4〕135号）和《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三亚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财政贴息申报工作流程的通知》（三府办〔2014〕330号）的要求，为做好我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财政贴息的工作，经我局初查，并向相关贷款银行对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司的贴息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市财政局拟对以下二家企业给予贷款财政贴息资金补贴：

	序号
	申报单位
	贷款金额
	应贴息
贷款金额
	贷款发放日期
	贷款到期日
	贷款结清日期
	贷款
贴息率
	计息
天数
	应贴息金额

	1
	         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司


	7000000
	7000000
	2014/12/4
	2016/6/2
	2016/6/2
	3.000%
	546
	318500

	
	
	1100000
	1100000
	2015/4/3
	2016/10/2
	2016/3/20
	2.875%
	352
	30922.22222

	3
	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2015/2/28
	2017/1/28
	2016/4/7
	2.875%
	404
	483958.3333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2016年9月5日-9日；联系电话：88252273。

                                                      三亚市农业局

                                                     2016年9月5日
